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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違章建築問題之探討與處理建議 

 工務局/謝崑滄 乙等獎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違章建築查報與拆除業務與市民權益息息相關，違章建築業務之推動備受關

注與質疑，尤以違建拆除工作常受人為因素所操控、建築法令之不周全、民眾漠

視法令、缺乏有系統規劃執行拆除事宜，肆意違建情況日益嚴重，導致拆不勝

拆，拆後重建率遽增，影響執行成效。復因各種選舉次數頻繁，每逢選舉期間屢

受選票考量而影響拆除工作之執行，執行成效不彰乃不爭之事實，拆除工作確有

尚待努力及革新之空間。緣此，藉由此研究違建之構成、處理違建之相關法令體

系、行政流程、各地方政府執行情形比較、無法澈底執行拆除原因等深入加以探

討，期能分析研擬解決模式，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本研究之最終目的，乃促進違建處理制度之改進，尋求更有效之處理違建途

徑，逐漸回復都市清新的風貌。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現行違章建築處理制度與方式下，評估執行成效如何等問

題。研究者參考既有文獻、各縣市政府違章建築情況、違建處理大隊各項統計

數據、紀錄等作為研究基礎，本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1.文獻回顧：文獻及資料之蒐集與整理。 

2.資料分析：以各縣市違章建築現況、網頁蒐集地方政府執行作法及態度作

比較。 

3.問卷調查：藉由問卷調查之分析結果，瞭解受訪者對週遭環境的觀感、違

章建築成因、處理意見、違建處理人員風紀操守評價及政風狀況之觀感與

興革意見等項，作為本研究各項論述之基礎。 

4.實證：探討高雄市推動各項違章建築處理措施之執行目的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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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研究過程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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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在本研究對台灣住宅違章建築的定義、區分認定、處理流程、依據法令、

財產權保障、台灣各地違章建築處理概況，經整理、分析各地方政府面對及處

理違章建築的方式、態度，清楚地了解目前台灣地區違章建築存在的真實情

況：違章建築數量之龐大且每年都呈現一定數目的持續成長、空間類型之繁

複、使用材料之多樣，充份見識到台灣地區違章建築旺盛之生命力。各地方政

府每年投入處理違章建築的費用在 10 億元以上，另各地住戶因二次施工而敲

敲打打，耗費的社會成本更難以估計。 

問卷調查發現，民眾對違章建築的看法，與主管機關訂定都市計畫、建築

法令的立法理想，顯然有一段差距，摘述如下： 

1.受訪者認為發生違章建築主要原因，以「不了解或漠視法令」最多，占

21%；其次依序為「政府未嚴格拆除」占 20%、「原居住空間不敷使用」占

19%、「民意代表關說」占 14%、「土地昂貴空地不使用浪費」占 13%。 

2.調查發現有 81%的受訪者表示，如果鄰居搭蓋違建不會提出檢舉。其中不會

提出檢舉的原因當中，有 34%是認為「礙於人情」，32%認為「怕遭洩密、

報復」，25%認為「檢舉無效果」，故不提出檢舉。 

3.認為違建需要訂定處理先後次序者占 83%。其中需要訂定處理先後次序以

「妨害公共安全、交通、衛生」最多，占 63%；其次為「公共場所違建」占

10%；再者為「占用他人或公有土地」占 7%。 

4.在問及違建除了依法拆除外是否還有其他比較適當的處理方法？受訪者認為

「建物有一定規模之違建，禁止其買賣、移轉、繼承」比例最高，有 37%；

其次是「修法放寬建蔽率及容積率的限制」占 34%；再其次為「罰鍰」占

27%。 

於第三章中更進一步地了解違章建築之形成的眾多因素後，發現主管機關

不僅對現行違章建築束手無策，於現實社會中存在著矛盾與無奈： 

1.從法律面的影響中，看到了台灣地區部份建築相關法令制度上的缺失與不合

時宜，與民眾需求落差過大，是導致違章建築的主因。一般民眾對建築相關

法令認識的不足；台灣的房地產業中，“二次施工”竟也可以被移上檯面，

做為經過包裝的商品促銷、販賣；還有部份業者為了賺取私利，未依法令規

定，罔顧公共安全，不惜將空間以非法型式，做為商業營利使用。  

2.從社會面的影響中，我們瞭解舊違建有著在當時令人同情之形成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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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台灣地區現有地理環境對住宅空間量的限制，因此可提供居住的土地

受到先天條件的壓縮而顯得不足；亦發現建築設計者與居住者間對生活空間

認知上的落差，造成在居住者進住後對空間的改變以及居住者因為空間量不

敷使用之窘境，促使向住宅外部爭取空間的行為產生。甚至於台灣的政治文

化(關說)直接或間接地都助長了違章建築的猖獗。 

3.從經濟面的影響中，我們發現因為“違章建築”有其極佳的投資報酬和極低

的風險，也就使得許多人肆無忌憚的搭蓋“違章建築”；以及居住者因為其

經濟能力較差，無法負擔高額房價，而尋找能力範圍可及之“違章建築”的

模式。 

4.從執行面的影響中，我們得知各地方政府執法態度瞹昧不明，就同一型態的

違建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處理方式，有的違建戶能夠各樓層順利搭蓋上去，

有的卻要遭到拆除命運，甚至遭到移送法辦，違建處理業務可謂毫無公平性

及道理可言。就高雄市而言，目前違建大隊僅能執行拆除騎樓、廣告招牌及

都市設計地區（內惟埤、高雄大學、農十六及多功能經貿園區）之違建，其

餘違件實無法澈底執行拆除，至於完工 15％以下違建，多數在豎筋階段將

鋼筋推倒即謂拆畢，嗣後都因民代關說而緩拆，致每年以 5、6 千件數量成

長。 

5.此外，我們發現並非所有的違章建築皆有負面影響，事實上某些型態的違章

建築仍能維持良好之居住環境品質，其採光性及通風性等物理條件無虞；又

不影響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及結構安全；且無佔用公地或他人土地，對市容

觀瞻亦不致造成負面效果等情事，我們稱之“公眾普遍認同之違章建築”，

它的存在非但無妨礙建築法之立法目的，甚至亦解決了某些台灣住宅空間不

足或居住上不便的問題，在現有公部門的違章建築之認定標準中，面對“公

眾普遍認同之違章建築”時，也似乎採取較為放任的態度，然而與其任其地

位曖昧不明，何不肯定其存在價值並明確予以規範、管理，以維護良好的住

宅景觀。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對“違章建築”的表向與內在層面有了較深層的認

識，期能以客觀角度，對台灣住宅中存在已久的違章建築問題提出一些解決建

議。 

二、研究建議 

在許多公開場合上，違章建築都會被冠上“都市之瘤”，違章建築也幾乎

都被貼上了妨礙公共安全、影響公共衛生、破壞市容觀瞻……等標籤，似乎

“違章建築”即為投機、違法之代名詞，然而諷刺的是在台灣地區，大部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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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嚴重程度大小不一的違章建築，先不論其蓄意與否，從違

章建築在台灣地區的普遍性，大多數人即便明知其違法，必要時仍會考慮增建

行為，而公權力至上、欲將違建消滅乾淨的主張，顯與民意有違且淪為空談。

本文試著將違章建築放到都市發展與城市規劃的議題中，希望釐清違建問題的

本質，將違建問題由「違法論」、「消滅論」的意識形態拉回到「政策論」的

場域。 

違章建築數量龐大且每年都呈現持續成長，就如同是留給政府及後代的循

環債務，倘未能有效抑止其成長，任其惡性循環結果，日後勢必成為政府無力

解決的沈重負擔。現行建築法對於違章建築之管理規範，實不敷因應適用，期

待中央修法解決是如此緩不濟急，如採以地方自治條例之立法方式，納入「新

土地重劃區或都市設計管制區域嚴格把關」、「對於現有社區之違建予以有效

管理」、「訂定落日條款限期拆除，或配合後巷污水接管時輔導改善」、「有

效管理公眾普遍認同之違章建築」、「違建所有人負責自行拆除恢復原狀之義

務，違者罰鍰並得連續處罰，罰鍰不繳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及「加強輔導

廣告招牌業者促使申請合法懸掛，違反法令者與所有人連帶處罰」概念，爭取

城市最大的利益，應較能為廣大的民眾所接受及順利通過立法，為日後違建處

理業務開創一新頁。 


